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二○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三日）在二○二○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各位尊貴的嘉賓、女士們、先生

們： 

 

我謹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熱烈歡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我感謝有

機會在此向各位致辭，特別有見於過去七個月社會上一些關係到每個人的事情。社會就着

司法機構提出了不少問題，對法庭的工作作出了不少評論，亦就我們的法官表達了不少意

見。這當中很多都是中肯的，但遺憾的是，有部分是建基於錯誤的觀念和出於誤解，並對

法律和法制應有的客觀和恰當概念有所曲解。有些甚至近乎不能接受。鑑於法治對社會的

重要，我想在此闡述一下公義這個概念，香港法律制度的運作，以及法庭和法官肩負的職

責。許多錯誤觀念和誤解源於部分司法裁決不合一些人的心意。我曾多次指出，人人均有

權就法庭的工作表達意見，而我們亦不應期望每宗案件的裁決都備受贊同。然而，當有人

純粹因為不滿案件的裁決結果而作出各種抨擊，指法庭並非公正無偏，法律制度並非完善

健全，又或針對法官作出極為冒犯的人身攻擊，便有需要向社會大眾闡明法律如何運作，

以正視聽。法治經常被認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全然接受這個概

念，就必須明白法律如何運作，以及它應當如何運作。 

 

我先從公義這個概念說起。公義經常被視為難以捉摸的理想，但我想討論的是公義

的實際意義。 

 

《基本法》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指引，說明法律對每一個人的意義所在；它藉當中

訂明的各項權利，提供保障。憑藉這些權利，社會得以繁榮發展，市民得以和諧共處、有

尊嚴地生活，社會大眾亦得以為個人及親人的生活作安排。 

 



《基本法》及得到《基本法》給予憲制確認的《人權法案》列明的權利包括：言論

自由，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過去七個月，我們看到許多行使這些自由的情

況。然而，為使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影響，行使這些權利需要

有限制。明白這一點是重要的；我過往稱這為對他人權利的尊重。 

 

因此，法律對權利的行使有明確限制。享用或堅持個人權利，舉例說，不能成為損

害他人人身安全或財產，或使用暴力的藉口。有關的限制從我們的刑事法可見一斑。法院

在案件的情況有需要時，會全面及合適地執行此等刑事法。 

 

言論自由（《人權法案》稱為意見和發表的自由）的條文清楚說明相關的權利附有

特別的責任及義務。因此，有必要時可對此等權利的行使予以規限，例如為了尊重他人的

權利和名譽的緣故。和平集會的權利在得到確認的同時，也與言論自由一樣受到限制。結

社自由亦然。 

 

由此可見，享用權利及自由亦同時附有責任，而認為他人的權利－－甚或整體社會

的權利－－總不及個人權利重要這個想法並不正確。認同上述權利及責任是我稱為公義的

概念的重點所在。 

 

履行公義－－或說是法院日常處理司法工作的方式－－有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審

判必須公平公正，因為審判可帶來嚴重後果。民事訴訟方面，法院的判決或會對個人產生

重大影響或帶來重大經濟後果。刑事案方面，被告在定罪後如被判處監禁，後果可能極為

嚴重。因此，公正審判至關重要。這是履行公義的基本要求，亦載於《基本法》。《基本

法》第八十七條訂明，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人權法案》

第十條也反映了這項基本要求；該條訂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

判定時，應有權受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公正審判具有多個層面。在此，我想集中討論與刑事法律程序尤其相關的其中四

項： 



 

第一，無罪假定。這項權利受到前述《基本法》第八十七條的保障。該條文不但訂

明任何人都享有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而且規定未經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人權法案》

在第十一條第（一）項亦申明這項權利。這是我們刑事法的重要基礎。 

 

第二，《人權法案》第十一條第（二）項（乙）款訂明，任何受刑事控告之人，有

權獲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 

 

第三，任何受刑事控告之人，亦有權盡早接受審判。這是《基本法》第八十七條的

規定，而《人權法案》第十一條第（二）項（丙）款亦有申明。這表示刑事審訊應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盡早進行。 

 

第四，凡被定罪者，有權就定罪及刑罰提出上訴。控方亦可提出上訴。 

 

當我們因應近期社會事件審視法院的工作時，應牢記剛才談到的公正審判的核心要

求及其體現。有意見，甚或批評指法院處理案件出現延誤。正如我之前多次重申，任何人

都有權批評或評論法院的工作，而有助完善司法工作的批評和評論更是值得歡迎；不過，

批評和評論必須有理可據。就與近期社會事件有關的案件而言，我們必須緊記公正審判的

憲制要求，以及我較早前講述關於公正審判的各個層面。 

 

就刑事案件而言，公正審判是指對訴訟各方，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皆公平公正。

絕大多數－－我必須強調是「絕大多數」－－與近期社會事件有關的案件，在拘捕及落案

起訴被告人後的首次法庭聆訊，控方都會請求法庭給予時間（通常長達數周，甚至需要更

長時間）以便搜集證據，向律政司就控罪是否合適索取法律意見，然後決定裁判法院、區

域法院還是原訟法庭才是適當的法院級別就控罪進行審訊。在這個階段，法庭不會聽取被

告人的答辯；而為對控方公平起見，法庭會給控方時間為案件做準備。控方一旦準備妥

當，便會提供所有相關的檢控資料給被告人；而被告人亦必須獲給予充足的時間考慮及準

備其辯護。當控辯雙方均大致做好準備，案件便會進行答辯；如果被告人不認罪，案件就



會在選定的法院級別編定審訊日期。法庭會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安排最早的日期進行審

訊。 

 

我剛才述及公正審判的各項要點，對於處理近期案件是相關的，與法院處理每一宗

刑事案件的情況無異。法庭不論何時都會確保審判公平公正。而如果被告人需等候聆訊，

便會出現是否准予保釋的問題。這方面的法例十分明確：除非案件涉及某些特殊情況，例

如存在棄保潛逃或干擾證人的風險，否則法庭一般會准予保釋。這做法與無罪推定的原則

完全一致。法庭處理案件時並不會假定被告人有罪；恰恰相反，法庭會假定被告人無罪，

這是憲制上所規定的原則。 

 

如果被告人被定罪，接下來便是量刑的問題。量刑同樣是基於個別案件的情況而應

用相關的法律原則的工作，絕不得任意判決。這方面的法律原則包括參照法庭－－尤其是

上訴法庭－－訂立的量刑指引，以及適當地顧及懲罰、阻嚇、預防和更生這些考慮因素。

與法院處理的其他工作一樣，量刑需要小心應用相關的法例及法律原則。 

 

刑事審判得出結果後，控辯任何一方若不滿意結果，均可依法上訴。 

 

我剛才闡述的，為審視法庭工作時，特別是審視法庭處理與近期社會事件有關的案

件時，提供了相關的考慮背景。雖則迅速處理案件是可取，但在妥善執行司法工作的過程

中亦必須顧及其他因素。公正審判的意思並不是指法庭必須因應被告人的個人或政治觀點

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刑事案件的審訊結果取決於審訊時提出的證據，它們是否充分有

力，以及控方是否已履行其舉證責任，證明案情達至毫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標準。 

 

我當然知悉法院現時需要處理大量與過去七個月的事情有關的案件。我剛才已提

到，在絕大多數的案件，控方會請求法庭給予時間搜集證據，以及就採用甚麼控罪，及該

在甚麼級別的法院提控，徵詢意見。絕大多數案件在這個階段根本尚未完成審訊的準備工

作。雖則如此，為了應付預期龐大的案件量，司法機構已制定計劃，使這些案件可以在各

級別的法院得到迅速處理。司法機構較早前已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研究我們的法院如何以最



佳的方式迅速處理這些案件，當中包括延長開庭時間。我們將會就建議的措施諮詢相關持

份者。但是，我必須強調：迅速處理案件雖然有其好處，我們也會致力於此，但亦必須謹

記，公平的審訊是至為重要的。 

 

司法工作得以妥善執行實有賴法官履行其肩負的職責。這點常被誤解；法官的責任

不在跟隨民眾的意願－－不論是大眾還是小眾的意願－－作出判決。事實上，法官必須確

保審判公平公正，並且嚴格依循法律的要求。緊記這要點至為重要。法官履行職責時，只

會以法律條文和法律精神為依歸，別無其他。相對於法律考量，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完

全不在考慮之列。如果法庭在應用法律上出錯，則正如我剛才所述，可按上訴機制一直上

訴至終審法院。 

 

以上概述的法官職責重任，是憲制所規定的職責。《基本法》述明法院行使審判

權。行使審判權意指所有司法裁決均以法律為依據，別無其他考慮。《基本法》第九十二

條訂明法官只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有法

官就職時均須宣誓；司法誓言要求法官擁護《基本法》，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

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這些基本原則必須堅守，

不容妥協。 

 

司法誓言包含司法獨立這個要旨。《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其含意正如其字面所言。這個概念雖然簡單，但它對於法

官該如何處理司法工作及履行憲制規定的職責，卻是至為重要，其重要性不容貶削。法院

的工作是依法解決法律爭議。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法律，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關於人人

平等的保證和規定，在《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中亦已清楚說明；此等保證和規定確保

每一個人，不論其身分地位高低，不管是公共機構抑或一般市民，均受法律約束，並須承

擔法律責任，絕無例外。法院執行法律的責任是《基本法》所訂明的憲制規定。我可以充

滿信心地說，我和我的法官同僚會堅定不移，無懼無畏地履行我們的職責。 

 



司法獨立並不表示法院不需對社會負責。司法機構及其法官當然要向社會負責，但

至為重要的是，社會大眾必須明白法官的職責所在。 

 

正確認識公義的概念、香港的司法工作及法官的職責，方能明白和理解法治的價值

所在。法治的各項要素，尤其是司法獨立，《基本法》已有說明及予以明確保證。它們也

是關於法律運作的不變要素；不管時世好壞，不管何時總不會改變。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向大家致辭。明年一月，我將年屆退休之

齡，亦是我退休之時。雖然我尚有不少工作正待完成，但我想在此向大家說，出任香港第

二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我專業生涯中最大的榮譽。在我最後一次離開這個講台之前，容

讓我再提兩點。第一，我謹此衷心感謝司法機構全體司法同僚多年來給予我堅定不移的支

持。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竭盡所能維護香港的法治並履行司法誓言，而我本人亦悉心致

力，以此為己任。毫無疑問，他們在下一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領導下仍會繼續如此。即

使時世帶來種種挑戰，即使遭受種種批評，他們依然果敢堅毅，克盡厥職。在此，我亦深

深感謝司法機構全體員工。多年來他們同樣一直全心全意支持我。他們面對前所未見的挑

戰，依然盡忠職守。我向每一位法官和員工衷心致謝；我會惦念你們。 

 

第二點，是一個顯淺易明的訊息。社會應當珍惜法治，法治是凝聚社會的基石，我

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加以維護和珍視，因為一旦法治受到破壞，我們的社會要復元將殊不

容易。我將時刻以維護法治為己任。同時，我深深相信社會大眾會繼續致力維護香港法

治。 

 

最後，我謹祝願在座各位和你們的家人於二○二○年及鼠年喜樂滿懷、平安順遂。 

  

完 

 

2020年 1月 13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 18時 16分 

 

 



 

   


